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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

委員會第 1 屆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0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本部 209 會議室 

會議主持人：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兼召集人麗芬    紀錄：楊佩蓉 

出席委員：周委員建宏(視訊)、賴委員芳玉(視訊)、鄭委員麗珍(視訊)、

何委員素秋(視訊)、陳委員亮妤(視訊)、陳委員文瑞、詹委

員常輝(郭專門委員全慶代理)、蕭委員煥章(陳專門委員再

通代理)、羅委員文敏(董副處長靜芬代理)、簡委員慧娟(洪

視察麗晴代理)、游委員慧真、諶委員立中(紀約聘副研究

員皓仁代理)、李委員中月、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3名(2

名視訊) 

請假委員：吳委員林輝、谷委員瑞生、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2名 

列席人員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古副處長時彥 

          原住民族委員會：林科員閔淇 

本部法規會：徐專門委員子惠 

本部會計處：張副處長鳳圓 

本部政風處：陳專門委員敏森 

本部長期照顧司：黃科長千芬 

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：蘇副司長昭如、黃專門委員淑惠、

楊專員佩蓉、張約聘副研究員哲睿、劉約用人員孜甫、陳約

用人員威廷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介紹新任委員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改派機關代表游委員

慧真(原吳委員科屏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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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確認。 

肆、 報告事項 

案由：有關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收入及支用情形收支表。

(詳附件)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部自 110 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14 日 23 時 59 分止，接受民眾

捐款，共計 35 萬 1,407 筆、新臺幣(以下同) 11 億 2,192 萬

8,039 元(統計時間為 10 月 20 日；捐款收入加計利息收入 5 萬

4,762 元，並扣除捐款人申請退款計 47 萬 4,700 元)。截至 110

年 10 月 20 日，已支用 10 億 7,627 萬 1,614 元(95.93%)，專戶

結餘 4,565 萬 6,425 元。 

二、 本部依照捐款運用基準，已撥付扶助金計 441 人，其中，發給

罹難者家屬扶助金 49 人(已全數發放完畢)；住院傷者扶助金

第一類 2人(已全數發放完畢)、第二類 4人(已全數發放完畢)、

第三類 13 人(已全數發放完畢)、第四類 26 人(尚餘 2 人未發

放，其中 1 位係原為門診傷者申復為第四類傷者、另 1 位係

原門診傷者後開刀住院申復為第四類傷者，待補差額 80 萬元)；

門診傷者 258 人(尚餘 27 人未發放，另有 2 人係依第 3 次委

員會議決議有進行心理諮商由其他乘客改為門診傷者，待補

差額 15 萬元)、其他乘客 133 人(尚餘 17 人未發放)、並已撥

付教育部教育資助計畫經費(4 人)。綜上，尚未撥付計 48 人，

其中 22 人(門診傷者 17 人、其他乘客 5 人)資料已備齊刻正進

行撥款程序，另 26 人(含臺鐵局 9 月 30 日更新名單、由其他

乘客改為門診傷者待補差額 2 人、由門診傷者申復為第四類

傷者 2 人)陸續聯繫相關撥款事宜。 

三、 本部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開立收據及公告徵信，捐款收

入徵信資料計 35 萬 4,693 筆(部分捐款多人一起捐，故徵信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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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高於捐款筆數)已分別於 110 年 5 月 1 日、5 月 31 日、6 月

11 日及 7 月 5 日於本部官網專區公布，並於 110 年 6 月 30

日、7 月 28 日、8 月 31 日、10 月 6 日公布捐款專戶收支表

(分別統計至 6 月 21 日、7 月 20 日、8 月 20 日、9 月 20 日)。

本次收支表(統計至 110 年 10 月 20 日)於本次會議後，將公布

於專區周知。另捐款收據開立部分，已於 110 年 7 月 15 日委

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處理印製郵寄事宜，已於 110 年 8 月

27 日全數寄送，扣除民眾未留地址或地址不完全無法寄送案

件(續行連絡確認及更正作業)，約寄出 27 萬餘件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業務單位持續聯繫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更新最新名單並

賡續辦理扶助金發放事宜。 

 

 

伍、 討論事項 

案 由：有關交通部臺鐵局提供受傷旅客名單疑義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10 年 9 月 30 日函送 0402 臺鐵 408

次列車事故案新增門診傷者 10 人，經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比

對就醫(診)紀錄(含醫院診所、就醫/診科別、就醫日期、主診

斷碼等)，其中 6 人認定為門診傷者，另 4 人認定疑義分述如

下：(略)。 

二、 有關上開臺鐵局所送新增門診傷者扶助金之發放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依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(含基

準) ，係就傷者實際接受醫療情形發放扶助金，依從寬原則，

除編號 307號之就醫較屬慢性病外，認列編號 304、306及 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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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為本案門診傷者，編號 307號如有其他佐證資料，得提供後

再行審認。 

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 由：有關辦理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

(含基準)發放扶助金執行過程爭議與處理情形等，提請討論。

(提案委員：賴委員芳玉) 

說 明：本部近日仍有受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扶助金請領之

陳情案件(含同一陳情人多次陳情案件)。 

決 議：有關傷者扶助金請領資格疑義及陳情案件，民眾不清楚捐款運

用基準者，已由衛生福利部說明溝通；ISS 分數疑義部分，仍

依醫療專業實質認定，如陳情人提出新佐證資料或鑑定報告，

請業務單位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。 

 

 

柒、 散會(上午 11 時 1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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